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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5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4月 3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研發處會議室 

主席：劉榮義副校長                                      紀錄：李文茹 

出席人員：徐善德研發長、黃月純院長、張俊賢院長、李鴻文院長、林翰謙院長、

章定遠院長、陳瑞祥院長、周世認院長 

列席人員：彭振昌副研發長（請假）、盧青延簡任秘書、張幸蕙代理主任、莊瑞

琦組長、楊弘道組長、何鴻裕組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 

提案一：本校 107學年度「學術專書發表獎勵」，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洪如玉教授申請專書發表獎勵案審議通過，頒發獎金新臺幣 10,000元。 

二、請研發處以達到實質審查為原則，於 108 年 9 月前修正本校教師學術專

書發表獎勵要點，並製作相關表格提供審查單位針對學術專書專章申請

案是否符合申請條件進行實質審查。 

◎執行情形：  

一、本處已於 108年 4月 23日撥付獎勵金 10,000元予洪如玉教授。 

二、相關表格設計將併同本校「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修正案提會審議。 

提案二：本校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研究設備費配合款學校統籌款補助比率上限，

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學校統籌款補助比率上限為核定研究設備費之 10%，其餘配合款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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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經費、行政管理費或教師計畫結餘款等經費支應。」修正為：「學

校統籌款補助比率上限為核定研究設備費之 10%，其餘配合款由學院經費、

系所經費、行政管理費、教師計畫結餘款或其他經費支應。」，餘照案通過。 

二、請研發處針對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規劃配合款經費來源之比率設

計表格，以利後續審查。 

◎執行情形：已研擬要點草案提送本次會議審議，相關表格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

後配合研訂並公告實施。 

提案三：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已提案送 108年 5月 22日 107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 

提案四：本校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研究成果報

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管理措施草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請研發處於本校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備註第

2點補註本案之規範及處分，並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業經 108 年 4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108年 4月 24日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定：洽悉。 

 

参、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學校統籌款補助政府機關計畫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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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08 年 3 月 5 日行政座談決議暨主席指示事項三，有關計畫配合款

依最低比率編列計畫配合款乙案，請訂定機制並加強宣導以減少對老師

的衝擊，機制訂定請考量(1)有些單位會要求配合款但未列最低比率。(2)

機制的訂立亦要兼顧鼓勵老師做研究的目標。 

二、檢附初擬之本校學校統籌款補助政府機關計畫作業要點草案（如議程附

件 1，頁 1～2），並業提送 108 年 4 月 23 日行政座談討論在案，該草案

規範重點說明如下： 

(一) 說明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各單位及教師申請政府機關計畫並擬

申請學校統籌款補助之計畫案。計畫配合款（自籌款）可為本校各單

位經費、行政管理費、教師計畫結餘款、學校統籌款或其他等經費。 

(二) 說明計畫配合款（自籌款）之編列標準及校內申請程序 

1.編列標準：計畫配合款（自籌款）依補助單位規定最低標準提列；補助

單位未要求配合款（自籌款）或未規定其標準者，原則不予

配合，如有特殊需要須經校長核准後始得編列。 

2.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研究設備費配合款編列比率至多以 20%為上限，

其中學校補助比率以核定研究設備費之 10%為上限。 

3.校內申請程序：計畫配合款（自籌款）應於研提計畫送審前併同計畫配

合款（自籌款）申請表（如議程附表 1，頁 3）會辦研究發展處及主計

室後送請校長核准；未依規定辦理之計畫案，不納入學校統籌款補助。 

(三) 說明申請學校統籌款補助計畫案之審議程序。 

(四) 說明學校統籌款補助經費之使用規定。 

決議：草案第 2點：「計畫案之計畫配合款（自籌款）可為本校各單位經費、行

政管理費、教師計畫結餘款、學校統籌款或其他等經費。」修正為：「計

畫案之計畫配合款（自籌款）可為本校各單位經費及行政管理費、教師計

畫結餘款、學校統籌款或其他等經費。」；草案第 4點：「其餘配合款由學

院經費、系所經費、行政管理費、教師計畫結餘款或其他等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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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其餘配合款由學院經費、系所經費、各單位行政管理費、教師

計畫結餘款或其他等經費支應。」，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執行科技部 108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科技部 108 年 3 月 22 日科部綜字第 1080018926 號函辦理，依來文須

於 108年 6月 5日（星期三）前函送至科技部。 

二、依科技部 108 年 3 月 22 日科部綜字第 1080018926 號函辦理，依來文須

於 108年 6月 5日（星期三）前函送至科技部。 

三、依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支給規定（以下簡稱該規定）

第 4 點規定，本次可申請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人

數預估每月獎勵 2 萬元以上教師 1 人，其餘教師屬於每月獎勵 1 萬元以

上 25人。 

四、依該規定第 5點規定，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並保障不同職涯階段研究人

員投入研究，本校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少占獎勵人數百分之四

十。 

五、檢附科技部來函（如議程附件 2，頁 4）、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

究獎勵作業支給規定（如議程附件 3，頁 5～7）、可申請額度及人數一覽

表（如議程附件 4，頁 8）、全校名額簽（如議程附件 5，頁 9～10）及全

校名額計算表（如議程附件 6，頁 11），請委員卓參。 

決議： 

一、 依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支給規定第 5 點，副教授

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少占獎勵人數 40%。各學院可推薦名額為：師範

學院（含師培中心）5 名【副教授或以下至少 2 名】、人文藝術學院（含

語言中心）1名【職級不限】、管理學院 3名【副教授或以下至少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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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3 名【副教授或以下至少 2 名】、理工學院 10 名【副教授或以下

至少 4名】、生命科學院 3名【副教授或以下至少 1名】及獸醫學院 1名

【副教授或以下 1名】，共計 26名（如下表）。 

學院 
可推薦
總人數 

副教授或相
當職級以下
至少人數 

備註 

(各學院推薦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少
占該學院獎勵總人數 40%) 

師範學院 5 2 5(人)*0.4=2(人) 

人文藝術 

學院 
1 0 

1(人)*0.4=0.4(人)；人文藝術學院執行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之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
占該學院 44.44%，貢獻度占 33.56%，故人文
藝術學院推薦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
少為 0人。 

管理學院 3 1 

3(人)*0.4=1.2(人)；管理學院執行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之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該
學院 37.04%，貢獻度占 25.82%，故管理學院
推薦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少為 1人。 

農學院 3 2 

3(人)*0.4=1.2(人)；農學院執行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之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該學
院 72.22%，貢獻度占 70.68%，故農學院推薦
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少為 2人。 

理工學院 10 4 10(人)*0.4=4(人) 

生命科學
院 

3 1 

3(人)*0.4=1.2(人)；生命科學院執行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之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
該學院 45%，貢獻度占 41.44%，故生命科學
院推薦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少為 1

人。 

獸醫學院 1 1 

1(人)*0.4=0.4(人)；獸醫學院執行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之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該

學院 80%，貢獻度占 55.45%，故獸醫學院推
薦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至少為 1人。 

總計 26 11  

 

二、 有關教授與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員之人數比率、各學院獎勵人數及

各年度獎勵職級配置等相關事項，待研發處蒐集實務資料進行分析後，再

將分析結果提會討論，餘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上午 11時 


